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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保障《非银行支付机构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落地实施，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《非银行支付机构监

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

则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及必要性

（一）出台《实施细则》是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

的必然要求。《条例》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后出台的金融

领域首部行政法规，抓紧出台《实施细则》，细化明确《条

例》有关规定，督促各支付机构依法合规开展业务，保护用

户合法权益，是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、推动支付

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。

（二）制定《实施细则》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

于深入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,要

扎实推进依法行政，推进机构、职能、权限、程序、责任法

定化，提高行政效率和公信力。为贯彻落实依法行政有关要

求，《条例》规定了支付机构设立、变更、终止等行政许可

事项，有必要制定《实施细则》，明确支付机构行政许可事

项的范围、许可条件、审批流程等，推进行政许可工作公开

透明、依据充分、流程规范。

（三）制定《实施细则》是贯彻落实《条例》的重要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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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。《条例》作为支付机构监管的纲领性文件，对支付机构

的准入、业务规则、监管职责等作出了总体规定。为保障《条

例》有效实施，有必要制定《实施细则》，进一步明确《条

例》中重要概念及内涵，细化行政许可规定，做好《条例》

衔接性条款承接等。

（四）制定《实施细则》有利于推动新旧支付业务分类

方式平稳过渡。为适应行业发展变化，《条例》将支付业务

重新划分为储值账户运营和支付交易处理两类，但具体分类

方式、新旧支付业务对应关系等仍有待明确。有必要制定《实

施细则》，明确过渡期安排、新旧支付业务衔接方式等，推

动非银行支付市场平稳过渡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对照《条例》体例结构，共六章、八十条。

（一）总则。一是明确《实施细则》制定依据、支付机

构展业原则等。二是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根据中国人

民银行的授权和分工，依法对辖内支付机构实施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设立、变更与终止。一是细化支付机构设立、变

更和终止等行政许可事项的申请条件和材料、审批程序和时

限要求等。二是明确支付机构分公司备案，支付业务许可证

展示、灭失公告、补发、换发等要求。

（三）支付业务规则。一是规定储值账户运营、支付交

易处理业务分别细分为Ⅰ类、Ⅱ类，并明确新旧分类方式对

应关系。二是对支付机构制度建设作出规定，要求支付机构

应将监管要求全部纳入其公司制度。三是分段阶梯式设置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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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机构净资产与备付金日均余额比例。四是明确用户资料和

交易记录保管时限、收费调整要求等。

（四）监督管理。一是明确《条例》关于重大事项和风

险事件报告、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适用的程序和制度要

求。二是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支付机构股权实

施穿透式监管，应在支付机构完成整改后受理其变更申请。

三是明确支付机构变更事项报告范围和具体要求。

（五）法律责任。一是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处罚

权限。二是明确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机构的处罚措施。三是明

确支付机构违规行为处罚措施。

（六）附则。规定过渡期安排、适用的业务监管规定、

名词释义、解释权和施行日期等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在《实施细则》制定过程中，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专题调

研、书面征求意见、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，征求了相关部

门、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、清算机构、行业协会、有代表

性的支付机构和商业银行等意见，并采纳了其中大部分意

见。


